
鼓勵學童秀才藝的平臺「KUSO、Fun! Fun! Fun!」 

培養小朋友法律常識的「超級法律王」節目開播 

(圖文/ 國中小及學前教育組林文仙提供) 

由教育部國教署與財團法人現代婦女教育基金會合作製播的｢Kuso、Fun! Fun! Fun!｣和

「超級法律王」節目，將自 104 年 9 月 10 日及 11 日起，分別於每週四、五下午 4 點 30

分播出，歡迎各界人士屆時踴躍觀賞。 

多元適性是未來教育主流，鼓勵學童展現藝術與人文教育成果，勇敢秀自己。 

    國教署指出，為了使身處於數位世代的孩子們有更多秀才藝、展創意的平臺，並更加

推動藝術與人文的教育，｢Kuso、Fun! Fun! Fun!｣節目應運而生。節目中除了展現各校學生

在鼓藝、舞蹈、打擊、歌謠、律動、戲劇、音樂等面向的創新演出外，更增加各特色高中

職學生的學習紀錄，以他們在烹飪、工藝、設計等技藝下工夫磨練，以及學有所成之後順

利就業的影片，與大眾分享他們的心路歷程，除了為自己的學習留下紀錄，也鼓勵其他學

生努力找尋屬於自己的方向，驗證「適性發展」對孩子一生的影響。此外，節目也特別規

劃「KUSO 會客室」單元，提供教育部對於十二年國教做詳盡的說明以解決家長的疑惑及

觀念的澄清。 

而「超級法律王」節目，則由名主持人謝震武律師主持，將枯燥難懂的法律知識，結

合學生校園生活中可能遇到的霸凌、毒品、性侵、網路規則、偷竊...等事件為題材，以類



戲劇方式呈現，輔以主持人謝震武律師深入淺出的解說、與學生之對談及有獎搶答，並透

過媒體傳播的力量，帶領青少年進入法律世界，讓法治觀念深植學生腦海，內化學生善良

行為與正確態度。 

今天記者會現場邀請「Kuso、Fun! Fun! Fun!」的 2 所學校代表，首先是致力推廣母語

教學的臺中市西屯國小，該校創作之「閩客童謠」除了母語本身的語韻外之外，還融入音

樂、舞蹈、戲劇、舞台表演……多項藝術性的元素，別於一般人對臺語歌謠的刻板印象，

取而代之的是以具現代真實生活感的種種，今年還贏得全國鄉土歌謠比賽全國賽的優等。

接著是重視藝文教育與美感素養，以創意教學提供學生多元的藝文學學習機會的臺北市五

常國小，由老師帶領學生演出音樂劇，從甄選、教導、練習、演出，到引導欣賞，讓學生

思考、學習、創造、體驗，全校學生皆能投入成為表演者，綻放出小小藝術家的光芒。 

產官學三方合作 見證深耕藝術與適性揚才的教育政策成果。 

    常務次長兼國教署長林騰蛟表示，將教育的美好成果與未來前景結合傳播媒體的力量，

有效傳遞給社會大眾了解，是教育部思考的方向與做法，而與現代婦女教育基金會及中視

合作，展現全國各地國小學童多元才能與適性發展，是教育部藝術深耕與適性揚才政策的

最佳見證。教育部期許學校透過適性輔導，協助學生探索與認識自我，經由不斷嘗試與體

驗，發揮無窮的學習力，開啟無限可能，成就每一個孩子。 

 


